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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和

2023 年 1-7 月份全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3 年 8 月 18 日在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暴晋忠

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及范永星区长的委托，我向本次常委会报告

2022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和 2023 年 1-7 月份全区预算执行情况，

请予审议。

一、2022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57617 万元，比上年增长

12.4%，增收 17374 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143696 万元，上年

结余 42607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6043 万元，调入资

金21287万元，收入总计40125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30429

万元，加上解支出 7844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752 万

元，支出总计 343025 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 58225 万元。

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税收收入 90987 万元，为预算的

86.91%。其中：增值税 12233 万元，为预算的 90.11%；企业所

得税 17446 万元，为预算的 210.7%；个人所得税 1236 万元,为

预算的 114.4%；土地增值税 12971 万元，为预算的 64.9%；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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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为 18834 万元，为预算的 75.3%；其他税收收入为 28267 万元，

为预算的 76.9%。非税收入 66630 万元，为预算的 138.3%。

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 25432 万元，为

变动预算（下同）的 100%，比上年增长 30%，增支 5874 万元，

主要是规范津贴补贴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发放绩效奖金；国防

44万元；公共安全2432万元，为预算的100%，比上年增长94.4%，

增支 1181 万元,主要是公安维稳经费和法院、检察院绩效奖金；

教育 51605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10.5%，增支 4944

万元；科学技术 737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276%，

增支 541 万元，主要是光伏项目补贴 184 万和科技创新奖励 152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3863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

增长 0.8%，增支 31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30402 万元，为预算

的 100%，比上年增长 41.6%，增支 8937 万元，主要是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补助和就业补助；卫生健康 32543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124%，增支 18039 万元；节能环保 1627 万

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降 66%，减支 3169 万元；城乡社

区事务 126483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610%，增支

108678 万元，主要是返还土地出让金；农林水事务 6346 万元，

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降 3.4%，减支 226 万元；交通运输 1423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10.9%，增支 141 万元；资

源勘探信息 7873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305%，增

支 5929 万元，主要是中小企业周转金 5000 万元；商业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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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务 5874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730%，增支 5167

万元，主要是发放数字消费券；自然资源气象等事务 1293 万元，

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49.8%，增支 430 万元，主要是自

然资源局新增国土调查等项目；住房保障 23796 万元，为预算

的 100%，比上年下降 9%，减支 2355 万元；粮油物资储备 50 万

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66%，增支 20 万元；灾害防治

及应急管理 3559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增长 52.5%，增

支 1226 万元；其他支出 2721 万元，为预算的 100%，比上年下

降 52.5%，减支 3296 万元；债务付息 2326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2 年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为 58791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为-2157万元，上级补助收入为16878万元，专项债券收入 28500

万元，基金收入总计 102012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98164 万元，

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3848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

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2185 万元，支出 23510 万

元，结余-1325 万，加上年滚存结余 30128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8803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

2022 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为 287 万元，加上级补

助收入 4723 万元，上年结余 493 万元，收入总计 5503 万元，

支出 798 万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 287 万元。收支相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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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为 4418 万元。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变动情况

2002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6.6116 亿元。一般债务年初

余额 6.6116 亿元，年末余额 6.6116 亿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12.62 亿元。专项债务年初余额

9.77 亿元，当年新增 2.85 亿元，年末余额 12.62 亿元。

（六）预备费支出情况

2022 年共安排预备费 4000 万元，支出 4000 万元。全部用

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出。

（七）财政暂付款变动情况

2022 年全区财政暂付款年初余额为 19658 万元，当年消化

2300 万元，年末余额为 17358 万元。

上述数字与 2023 年 2 月 23 日晋城市城区第十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2022 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3

年全区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数字一致。

二、2022 年重点财政政策落实情况

(一）全力支持保障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积极

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基本保障力度，突出保民生保重点。

2022 年全区各类民生支出共计 28.6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 86%。保障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全年

共投入 51605 万元，用于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两

免一补”政策、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学校修建及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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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各教育阶段困难学生资助、现代职业教育、

特教以及普惠性幼儿园等。支持做好社会保障和就业工作。全

年共投入资金 30402 万元。用于完善医疗救助体系、落实国家

各项提标政策等支出。其中：安排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补

充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4999 万元，惠及 247426 人；安排城乡困

难群众生活补助筹集资金 3871 万元，惠及 3064 户 81580 人；

安排 1331 万元，落实 335 名城乡入伍军人服现役期间的家庭优

待金和大学生义务兵入伍奖励金；安排 1491 万元用于各类优抚

对象、老党员生活补助；安排 323 万元用于退役士兵安置财政

保障，惠及近 1000 人。不断提高城乡困难群众生活救助标准，

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继续落实残疾和高龄失能老人的财政

救助政策，做好残疾人的技能培训，残疾儿童的救助扶持工作。

持续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全年共投入 32543 万元，进一步

健全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其中：安排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区级补助资金 925

万元，惠及 188451 人；城乡居民医疗救助筹集财政资金 899 万

元，救助 9360 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 4465 万元，惠及全

区 50 多万人；安排 829 万元支持区、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实行

药品零差价销售补助；安排 1486 万元用于落实全区计生家庭奖

抚及救助政策。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公共卫生服

务财政补助标准；新增长期护理病人保险，解决重点优抚对象、

离休干部和困难企业军转干部医疗保障问题。推进重大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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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项目实施，支持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改革；促进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保险等各种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推进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二）全力支持重点工程和项目建设。全年共投入近 5 亿

元。紧紧围绕区委重点工作目标，统筹安排资金，确保了市、

区工程项目的顺利推进，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环

境。保障老城更新与保护工程建设，投入专项债券 0.85 亿元用

于原看守所棚改。保障老旧小区改造和安居工程，投入建设资

金 1.86 亿元。保障各项重点工程建设，投入中原街两侧片区改

造拆迁补偿资金 9324 万元，书院街东段道路及东西大街工程资

金3591万元，文博路-文峰路连通道路工程征拆资金3431万元，

环城水系清水复流工程前期征拆资金 1703 万元。

（三）全力推动文旅康科技产业发展。全年共投入资金 3863

万元。主要用于落实各项文化惠民政策，两馆免费开放、农村

文化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电影场次放映、全域

旅游标准化建设和旅游发展、免费送戏下乡及非遗广场建设等。

（四）全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及时下拨 2173.75 万元

专项资金，用于对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规范化股改、小升规

奖励金、公共示范平台、双创基地等扶持，提振企业信心、促

进企业发展。

（五）全力支持乡村振兴。全年共投入资金 4173 万元，用

于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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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居环境改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六）全力加强各类财政风险防控。积极防范政府债务风

险。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有关要求，完

善常态化监测和风险评估预警，足额预算债券付息支出。多渠

道筹措资金偿还到期债务，有序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

增量。全年共偿还老城一期贷款本息 1.9 亿元，政府债券利息

6071 万元。有效防范“三保”风险。严格按照“保基本民生、

保工资、保运转”的保障序列，足额编制“三保”支出预算，

优先保障重大政策相关支出，压缩政府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扩

大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民生支出，强化预算约

束，兜牢“三保”底线。着力防范库款风险。强化库款调度和

监测预警，严格控制新增暂付性款项规模，开展全区暂付性款

项清理工作，保障好预算支出资金需要，全年化解暂付款 2300

万元。

（七）全力提升财政管理水平。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落

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合理确定支出事项，大力压减三公

经费支出、非刚性支出，取消低效、无效支出。全面加强预算

绩效管理。将所有项目支出和部门整体支出全部纳入绩效目标

管理，绩效目标与预算资金同步编报、同步审核、同步批复、

同步公开。2022 年共安排部门预算项目支出 638 个，对项目的

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双监控”，共有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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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单位 878 个项目，涉及金额 20.78 亿元；对上一年度的项目

进行绩效自评，共完成 684 个项目、涉及 126 个单位、项目资

金 29.4 亿元；完成 2021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

况自评工作。开展了 1 个部门整体支出、2 个单位所有项目和 8

个专项资金项目的绩效重点评价，涉及 19 个单位，评价金额

12.5 亿元。严把政府投资项目财政评审关。全年累计评审政府

投资项目 212 个，送审金额 8.99 亿元，审定金额 7.63 亿元，

核减金额 1.36 亿元，核减率 15.3%。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全面

推行山西省电子卖场、政采云平台运用，强化政府采购信息公

开，持续优化采购营商环境。全区完成政府采购计划金额 1.06

亿元，实际支付金额 1.01 亿元，节约资金 0.05 亿元，节资率

为 4.45%。

2022 年在区委的正确领导，区人大、区政协的有效监督和

支持下，我们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

度，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财政管理水平显著提高。我们主

动作为、克难攻坚，下大力气争取上级资金，用硬举措优化支

出结构，进一步提升了资金使用绩效，保障了财政收支的平稳

运行。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当前发展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比如,财政持续稳定增收的基础并不牢固,刚性支出大，

收支矛盾比较突出，过“紧日子”的意识还需进一步增强等等。

面对以上压力和矛盾，我们将继续发扬积极进取、改革创新的

精神，努力实干，切实取得工作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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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3 年 1-7 月份全区预算执行情况及主要工作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1-7 月份，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7421 万元，同比增长

5%，增收 5124 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1198 万元，同

比下降 18.1%，减支 33399 万元。

从全区 1-7 月份财政收支情况来看，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财政收入稳步增长。1-7 月份，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

计完成 107421 万元，同比增长 5%。从收入结构看，税收收入完

成 60395 万元，同比下降 1.8%。增值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等 4 个税种，1-7 月份累计完成 25716 万元，占全部

税收的 42.5%；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等地方小税种合计完成

34679 万元，占全部税收的 57.5%。非税收入完成 47026 万元，

同比增长 15.34%,增收 6257 万元。

2.第二产业税收增长。1-7 月份，我区第二产业税收完成

24907 万元，同比增长 92.8%。其中，采矿业税收同比增长最多，

为 136.6％、制造业同比增长 33.6%、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

应业同比增长 12.1%、建筑业同比增长 33.9%。

3.财政支出平稳有序，重点领域保障有力。1-7 月份,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151198万元,同比下降18.1%,减支33399万元。

（主要是目前没有土地出让收入，造成计提基金同比减少，导

致支出下降）民生支出120379万元，同比下降26.1%，减支 42455

万元。主要的支出为教育 26355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23334



- 10 -

万元，卫生健康 16546 万元，城乡社区 30996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执行情况

1-7月份，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226万元，同比下降97.55%，

减收 9026 万元，主要原因是今年城中村土地未出让，导致土地

出让金收入为零。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 59799 万元，同比下降

46.4%，减支 51814 万元。

（三）社保基金收支执行情况

1-7 月份，全区社保基金收入 16772 万元，同比增长 23.3 %，

增收3171万元。全区社保基金支出15484万元，同比增长15.6%，

增支 2091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1-7 月份，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 0 万元。支

出 306 万元，为上级转移支付支出。

（五）2023 年落实人大决议情况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是奋力开创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奋进之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我

们认真落实区人大有关决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贯彻积极的财政政策，紧扣打造“双核”城市战略目标，建设

“五大中心”任务，突出做好稳收支、促发展、保民生等各项

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确保全

区财政收支平衡和经济稳步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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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狠抓增收聚财力。围绕全年财政收入目标任务，坚持把

增收节支作为财政工作的永恒主题，压实责任、主动作为，抓

好财源税源建设，持续壮大财政实力。（1）全面开展综合治税

行动，切实做到抓大不放小，保证所属税源不流失，争取新增

税源有成效，小户散户应收尽收。（2）继续深入开展土地增值

税清算工作，计划全年清算项目 25 个，依托政府综合治税平台

及采购的第三方涉税服务，不断提升清算比例和质效，进一步

拓展财源、壮大财力。（3）紧抓市场主体提升年的契机，强化

征管，开辟新税源。（4）加快老城改造一期商业项目出让进度，

增加我区收入。

2.聚焦落实强担当。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年度工作目标，

加大资金保障力度。（1）支持三大工程。争取 1.68 亿元专项

债券，加快第二批老旧小区改造,目前已基本完工。第三批老旧

小区争取上级资金 1.3 亿元，已全面开工。加快“1+4”道路建

设，安排 2000 万元用于工程建设。安排 1500 万元用于背街小

巷改造提升。（2）支持两大片区建设。加大对东南片区项目支

持，及时拨付相关资金。老城一期已基本完工，分房工作圆满

结束。加快老城二期前期手续的办理，确保项目尽快开工。（3）

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安排 2212 万元用

于衔接乡村振兴，其中投入1800万元用于数字乡村示范村建设。

（4）支持文旅康养产业升级。安排 2000 万元文旅康养示范区

奖补资金，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安排 50 万元用于康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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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旅游发展大会。安排 800 万元一般债券用于文物修缮。（5）

大力破解“上学难”。安排 8273 万元用于新（改）建小学、幼

儿园 8 所，预计 9 月全部投入使用。其中：5590 万元用于新改

（扩）建的小学、幼儿园建设，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资金1696万元及扶持学前教育资金987万元用于新改扩建

学校开班设备购置。安排 575 万元用于保障新招聘中小学幼儿

老师 200 名的人员经费。安排 365 万元用于放心午餐、场所改

造及相关设备购置。支持回收 4 所民办幼儿园，待设备评估后

予以补偿。提高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小学由年生均 650 元提高

到 720 元，初中由 850 元提高到 940 元，在此基础上，将寄宿

学生公用经费由年生均 200 元提高到 300 元。（6）加强基层社

区治理，服务基层群众。安排 3206 万元用于专职网格员经费，

加快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安排基层社区经费 2940 万元，

推动社区基层建设。（7）进一步完善市容环卫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落实城区市容环卫作业服务公开招标实施方案，加快环

卫体制改革。（8）认真落实民生实事。安排卫生健康资金 24003

万元，逐步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区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

其中：安排 500 万元用于中医院易址新建，支持眼科医院搬迁、

市二院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安排 90 万元新建公办示范性综合托

育机构，安排 296 万元用于村卫生室医疗设备更新，提高基本

公共卫生补助标准到 89 元；安排 898 万元用于全区在职和退休

医疗补助制度，惠及全区在职和退休人员 8070 人；安排就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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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 2222 万元，用于公益岗、小微企业吸纳就业、职业培训

等单位和个人补贴以及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安排 100 万元

落实“公益性零工市场县县全覆盖”政策，建设城区零工市场，

促进多渠道灵活就业；安排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3254 万元，用于

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孤儿、高龄失能老人等困难群众的救助，

提高城乡低保、孤儿、特困人员供养等补助标准；安排关爱保

障提升资金 757 万元，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推进残疾人“两

项补贴”提标扩面；推进出台《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实施基本养

老保险补贴的实施方案》，保障被征地农民社保权益；安排养

老保险等财政补助 8951 万元，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及

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工资标准；安排城镇社区幸福养老工程 812

万元，加快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提高养老服务水平。（9）

安排 1000 万元用于屋厦、玉苑、焦山、郭山四村美丽乡村连片

建设，安排 357 万元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项目，促

进了新农村发展。（10）规范公务员工资津贴补贴，统一纳入

公务员绩效奖金，纳入公积金基数。

3.激发活力促经济。（1）加大企业应急周转资金支持。周

转资金增加到 8000 万元，1-7 月份使用企业应急周转金 148 笔，

服务企业 143 户，使用资金 72674.95 万元。安排城投 3000 万

元资金本，支持城投做大做强，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2）开

通“政采智贷”全流程电子化合同融资平台，为供应商提供无

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加大中小微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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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3）筹集 5500 万元用于发放城区数字消费券，其中汽

车消费券2020万元，商业零售券980万元，数码家电家居券2500

万元，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4）及时拨付企业专

项资金。安排农旅电商乡村 e 镇资金 600 万元，规范化股改资

金 700 万元，“小升规”资金 500 万元，“专精特新”资金 225

万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4.优化营商环境促发展。（1）清除政府采购隐形壁垒。降

低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市场主体准入门槛，对供应商实现无差别

对待，推行政府采购预付款制度，取消投标保证金，优先向中

小企业采购。所有政府采购信息及时、全面在山西省政府采购

云平台上进行公开。2023 年上半年政府采购计划 5768.58 万元，

实际采购金额5704.1万元，节约资金64.48万元，节约率1.12%,

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2）优化预算评审管理。

进一步提高评审效率，保证重大项目的快速评审。目前共送审

项目 202 个，送审金额 90406 万元，审定金额 71909 万元，核

减金额 18927 万元，核减率 20.94%，节约了财政资金，进一步

促进财政投资评审工作提质增效。（3）推进信息公开工作。完

善政务一体化信息，及时公布权责清单，在城区政府网站常态

化公示。

5.深化改革提效能。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以预算管理一体

化系统为依托，实现从预算编制、绩效评价、指标生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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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政府采购等模块全流程办理。建立城区企业投资项目承

诺制改革试点“一费制”清单管理办法,积极推进“以票控票、

以票管费”的财政票据管理机制。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

革，实现收入、缴库全链条全流程电子化办理。推进财政代管

资金业务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实现代管资金财政端、预

算单位端、代理银行端全链条电子化。

6.加强监督提责任。为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维护财经秩

序，根据上级要求，在全区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按照突出

重点内容，聚焦关键领域要求，组织各单位认真开展自查，坚

决做到不走过场、全面覆盖，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制管

理、源头式治理，坚持立行立改、即知即改，完善政策制度。

在自查基础上，对全区 26 家行政事业单位、教育方面 42 家单

位、农业农村方面 4 个单位 59 个项目的资金使用和财经纪律执

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确保专项行动工作取得实效。

四、下一步财政重点工作

我们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区委各项重大安排，压实责任、完

善举措，加大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加强重点民生支出保障、健

全财政监督体系，实现全区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在党的二十大开启的新征程上，努力交出新的时代答卷。

（一）坚持突出政治引领。牢固树立以政领财，以财辅政

的理念。牢牢把握财政部门政治机关属性，坚持和加强党对财

政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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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强化“财”服从服务于“政”

的意识，主动参与全区性、长远性政策制定，高质量做好服务

工作，推动区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切实把忠诚担当奉献体现

在财政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

（二）坚持抓好开源节流。强化财源建设。大力开展综合

治税，按照涉税共享清单，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税

源，以查促管，以查促收，促进涉税信息向现实税源、税源向

税收的有效转化。硬化支出管理。按照“突出重点，有保有压”

的原则安排财政支出，加强财政资金调度，确保“三保”、民

生项目不出问题。

（三）坚持破解民生难题。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持续支持教育、就业、养老、社会保障、乡村振兴、生态环保

等基础性、普惠性民生事业，织牢织密基本民生兜底保障网。

全面落实各项补助资金的提标政策，解决重点群体的就业困难，

推进美丽乡村和一事一议项目建设，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促进教育公平优质发展。

（四）坚持深化财税改革。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稳步

提升财政治理和服务效能。推动深化“零基预算”和“绩效预

算”改革，提升“精算”水平。认真落实各单位“过紧日子”

的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整合各项资金，提升财政

保障能力。

（五）坚持防范重大风险。切实推动地方政府债务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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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完成今年的化解任务。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坚决遏制

新增隐性债务。建立健全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机制，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促进城

区发展，责任重大、意义非凡。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的依法监督、区政协

的民主监督和社会各界的多元化监督下，主动担当、攻坚克难，

为城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